
 

三井住友附加测量分析保险条款（B款） 

兹经双方同意，保证以下所有规定作业均由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鉴定人进行监督、测量、分析，且出具合理

的证明书为本保险前提。 

(1) 远洋船舶或沿海及内河船舶、接续船舶或驳船、槽罐车的所有储罐，包括泵、管道、软管，在使用

前均已清洗、测试且确认无使用问题。 

(2) 必须于装货港或起运地风险开始前，或保险标的装上或卸离远洋船舶或沿海及内河船舶、接续船

舶或驳船、槽罐车的每一个时点前后，或在保险标的运抵目的港或目的地保险终止后对其进行采样验货、计量

或重量测定。 

(3) 于装货港或起运地风险开始前或装货完毕后对保险标的进行采样，且该样本须分类后由船长或发

货方管理保存并一并运至目的地。 

(4) 远洋船舶或沿海及内河船舶、接续船舶或驳船、槽罐车的所有储罐，包括泵、管道、软管，须于转

运或卸货完成时，充分清洗并使之干燥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

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
